
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小型車派督考作業審核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十三日交通部交路字第００五六一八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三日交通部交路九十字第００七二八二號函停止適用

一、本要點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小型車派督考作業係指公立監理機關接受公路之汽車技術訓練中心及公、私立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以下簡稱駕訓班）申請其訓
練結業學員之團體考領駕駛執照，在原訓練場地辦理場考之考驗作業。

三、小型車派督考作業應由領有交通部發給汽車駕駛考驗員證之考驗員執行考驗工作。

四、派督考考驗工作可由公路監理機關所屬考驗員直接執行場考考驗，或督導所轄駕訓班所屬之考驗員執行場考考驗工作。

五、各監理機關執行派考考驗工作得統一調派所轄駕訓班所屬之考驗員參與駕駛人場考考驗工作。

六、駕駛班申請派督考，應符合左列條件：
（一）一般條件：
      1.經合法立案並依「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規定完成換發立案證書者。
      2.駕訓班設立滿一年者。
      3.師資、教學、設備及經費等事項符合規定者。
      4.申請派督考前二年內無管理辦法第三十五條第八款至第十二款規定之重大違規情事者。
（二）特別條件：
      駕訓班提出派督考申請時，其最近六個月訓練結業之學員學科考試及格率應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七、駕訓班於本要點發布施行後，應以書面向當地公路監理機關提出派督考申請，經各該公路監理機關依前點規定審核後，報請省
（市）公路主管機關核准實施。

八、經核准派督考之駕訓班，如其訓練結業學員之學科考試及格率，連續三期未達第六點第二項規定之標準者，
  　公路監理機關應停止其派督考訓練六個月，期限屆滿後，駕訓班得依第六點規定重新申請派督考。



九、實施派督考作業之駕駛班，其學員受訓期間有關術科之訓練，應由學員及教練於訓練紀錄卡簽名備查，學科須使用學員簽名簿，
結訓後存班列入資料保管二年，俾供查核。

十、經核准派督考之駕訓班，其學員經依規定期限訓練後，由駕訓班辦理場考，場考不及格者，准併入次期（梯次）補考，並得憑駕
訓班出具之證明個別報考，第二次以上不及格者亦同。

十一、經核准派督考之駕訓班應將學員依序造冊編組，由公路監理機關排定場考日期、時間，並於場考日前抽籤排定各組考驗員名單
列冊存查二年。

十二、經核准派督考之駕訓班應聘請檢定合格並在公路監理機關實習一個月以上之汽車駕駛考驗員三人以上，其每期招訓學員在三百
人以上者，應增聘符合前段條件之考驗員一人。

    　前項聘任之考驗員，如有異動，應於該期（梯次）考驗前報請當地公路監理機關核備。
    　駕訓班辦理場考考驗時，如合格之考驗員不足三人時，公路監理機關應即停止該班當期之派督考。

十三、教練兼任考驗員者，不得考驗其授課之學員。駕訓班聘任之考驗員名冊，應於該期（梯次）開訓併學員名冊送公路監理機關審
核，如該班教練兼考驗員，應註明其所教組別（學員名冊）。

十四、每一輛考驗車於考驗時，應派具有汽車駕駛考驗員證之人員乙名考驗。

十五、駕訓班聘請之考驗員從事考驗工作，應依「汽車檢驗員汽車駕駛考驗員檢定及管理辦法」規定辦理，如有違法失職情事，經司
法機關提起公訴者，公路監理機關應即停止該駕訓班派督考訓練一年，並報請省（市）公路主管機關備查。

十六、辦理場考之駕訓班於執行曲線進退、上坡起步之考驗項目時，應錄影並保存三個月備查。

十七、辦理場考之駕訓班應於考驗結束次日上午前，將考驗組別名冊、場考考驗成績紀錄表及場考及格者之駕駛執照登記書等送回當
地公路監理機關，並於駕駛執照登記書註明該駕訓班名稱，期別（梯次）以資識別。

十八、公路監理機關於轄管之駕訓班辦理派督考場考考驗時，應派員督考或抽查，抽查項目如附件。

十九、公路監理機關得派員檢查轄管之駕訓班辦理派考訓練情形，如有管理辦法第三十五條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報請省（市）公路主
管機關除依管理辦法第六章督導考核及獎懲有關規定處分外，並自次期起停止辦理派督考訓練六個月。

    　經核准辦理派督考之駕訓班，其場地或設備如有縮減或變更，致未達管理辦法規定之駕訓班設立標準時，當地公路監理機關應
即停止其辦理派督考訓練至改善時止，並報請省（市）公路主管機關備查。



二十、辦理派督考訓練之駕訓班，二年內受停止派督考處分二次或累計第三次受停止派督考處分者，不得再申請派考訓練。

二十一、本要點自八十四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監理所　　　　　　　　監理站指派　　　　　　　　　　　　駕訓班辦理場考考驗抽查紀錄表

抽查時間 　　年　　月　　日 抽查人員 駕訓班代表
項　次
　項目

抽查內容 是否符合

一 核對考驗員身分及人數是否符合規定。
二 報考人身分、名冊及術科學員編組表是否符合規定。
三 考驗設備及車輛是否符合規定。
四 考驗流程及扣分情形是否符合規定。
綜合意見
一、經抽查不合格者，應當場責令改正，無法立即改正者，應令其停止考驗，並將抽查結果告知該駕訓機構。
二、紀錄表應於抽查後立即陳報主管核閱，並存檔備查。


